新北市立新北高工辦公處所用電安全注意事項
102年5月1日校長核定
1、 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事務管理工作檢核計畫」，訂立本校辦公處所用電安全注意事項，據以執行定期維護檢查及紀錄。

2、 各辦公處所開關箱(分電箱)、開關、插座、電器，應由處所負責人指派專人定期檢視報修，按季(每年3、6、9、12月5日前)填報「辦公處所用電安全自主檢查表」(如附件1)送交總務處彙整陳核(如附件2)，總務處不定期巡查各單位用電情形。
3、 各館舍新增用電設備，欲增設插座、開關分路或調整開關容量，應知會總務處會同勘查。
4、 各單位如發生保護開關跳脫(跳電事件)、線路熔毀事故、漏電現象，應通知總務處會同勘查。
5、 禁止使用延長線分接高耗能設備(烤箱、微波爐、電磁爐、電鍋、咖啡機、電熱水瓶、蒸飯箱、飲水機、暖風扇、電毯、電熱水器、影印機…等)。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辦公處所用電安全自主檢查表
(102年5月1日版)
單位/地點：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類別
	檢    查    項   目
	結 果

（○ ╳）

	異常情形處理

	電器設備
	1. 電器設備使用中無不明聲響、溫升及異味等異常現象。
	
	

	
	2. 電器設備四週無積水潮濕。
	
	

	
	3. 電器設備未有漏電現象。
	
	

	
	4. 常用設備已使用固定電源。
	
	

	
	5. 插頭完全插入插座中，無鬆脫現象
	
	

	插座、

開關、

導線
	6. 插座及開關無破損、鬆脫及接觸不良現象，電線不裸露。
	
	

	
	7. 無使用延長線連接高耗能電器。
	
	

	
	8. 使用中之導線、延長線無發燙、變色或異味產生。
	
	

	
	9. 無將延長線串接使用。
	
	

	
	10. 延長線符合國家標準，具商品檢驗合格標章。
	
	

	
	11. 插座、開關、導線無焦化或熔斷現象。
	
	

	
	12. 潮濕場所（如水槽周圍）之插座分路，已裝置「漏電斷路器」。
	
	

	開關箱
(分電箱)
	13. 知悉單位內開關箱(分電箱)所在位置。
	
	

	
	14. 開關箱(分電箱)前無堆積雜物阻礙箱門開啟。
	
	

	
	15. 開關箱(分電箱)具護蓋，無裸露帶電部份。
	
	

	
	16. 開關箱內各分路開關明確標示供電範圍/用途。
	
	

	
	17. 可目視範圍內，無導線破皮或焦化變色。
	
	

	其他
	1. 具有□烤箱□微波爐□電磁爐□電鍋□咖啡機□電熱水瓶□蒸飯箱□飲水機□暖風扇□電毯□電熱水器□影印機□除濕機或□其它額定600W以上高耗能電器。
2. 近期(□不曾□曾)發生無熔絲開關跳脫(跳電)事件。
3. 近期(□不曾□曾)發生電線走火、熔毀或熔斷事故。
4. 近期(□不曾□曾)發生感電事故。
5. 若發生跳電、線路熔毀、感電事故，應通知總務處人員，閱畢請打勾□。

6. 新增用電設備，欲增加開關分路或調整開關容量，應會同總務處辦理，閱畢請打勾□。

	建議事項或其他說明
	


填報人員：           (電話：        )
單位主管：               

註：本表按季填報(每年3、6、9、12月5日前)送交總務處(分機39)。
新北高工-辦公室用電安全自主檢查彙整總表
(102年5月1日)
	編號
	單位
	註記

	1
	教務處
	

	2
	學務處
	

	3
	總務處
	

	4
	實習處
	

	5
	進修學校
	

	6
	人事室
	

	7
	會計室
	

	8
	輔導室
	

	9
	圖書館1F
	

	10
	圖書館3F-資訊組
	

	11
	圖書館3F-電腦中心
	

	12
	體育組(志清堂)
	

	13
	汽車科
	

	14
	模具科
	

	15
	機械科
	

	16
	電機科
	

	17
	鑄造科
	

	18
	機圖科
	

	19
	應用外語科
	

	20
	資訊處理科
	

	21
	綜合科
	

	22
	教學2棟導師辦公室
	


承辦人：




總務主任：



  校長：


  
。





 一式一聯每月5日前完成檢查呈部門主管，如有異常立即處理並反應相關部門或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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